
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

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
“一次办好

”
立案及司法服务

清单的通知

各县、 市、 区人民法院, 机关各部门:

经中院领导同意,现将《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
“一次办好

”

立案及司法服务清单》 予以印发, 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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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

“一次办好”立案及司法服务清单

一、一审民事（行政）案件立案清单

1、起诉状。（被告人数+1 份）

2、身份证明。原告是自然人的，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1

份；原告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提交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

码证复印件 1 份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，法定

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提供组织机构

代码证的，应当提供组织机构被注销的情况说明。被告是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的，原告要提供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信息

（注：工商登记网站打印即可）。

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，要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委托律师的，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律师事务所所函、律

师证复印件1份；

（2）委托公司职工的，提交授权委托书、职工身份证复印

件、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；

（3）委托近亲属的，提交授权委托书、户口本复印件、近

亲属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；

（4）委托人为当事人所在社区、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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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的公民，提交社区、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出具的介绍信或者

推荐信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。

3、与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二、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清单

1、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

民商事案件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亿元以上一

审民商事案件；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以上

一审民商事案件。

2、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

一审民商事案件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亿元以

上一审民商事案件；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000万元

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。

3、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

民商事案件，标的额3000万元以下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；当事人

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

件，标的额2000万元以下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。

4、婚姻、继承、家庭、物业服务、人身损害赔偿、名誉权、

交通事故、劳动争议等案件，以及群体性纠纷案件，一般由基层

人民法院管辖。

三、二审民事（行政）案件立案清单

1、上诉状（被上诉人数+1份）

2、身份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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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与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四、申请财产保全材料清单

1、保全申请书。

2、申请人身份证明。

3、担保证据材料（保函、房产担保、担保金等）。

五、民事（行政）案件申请再审立案清单

1、民事（行政）再审申请书。（当事人人数+5份）

2、身份证明。

3、一、二审裁判文书或调解书各5份及生效证明1份。

4、与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六、刑事自诉案件立案清单

1、刑事自诉状。

2、身份证明。

3、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明材料。

七、申请执行案件立案清单

1、申请书。（当事人人数+2份）

2、身份证明。3、执行依据为法院生效文书的需提供文书原

件；执行依据为公证债权文书的需提供公证债权文书原件。

4、可以提供执行线索。

八、申请国家赔偿案件立案清单

（一）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自赔案件立案清单

1、申请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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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原审法律文书复印件1份。

3、身份证明。

（二）行政赔偿一审案件立案清单

1、行政赔偿起诉状。（格式同一审行政起诉状）

2、身份证明。

3、相关证据材料。

（三）行政赔偿二审案件立案清单

1、二审上诉状。

2、身份证明。

3、原审裁判文书复印件1份。

九、司法服务

（一）诉讼费用

1、诉讼费用计算公式

财产案件受理费、执行费、保全费计算办法：收费数=标的

数×费率+增加数。

2、诉讼费用退费材料

（1）退费申请书。

（2）生效裁判文书。

（3）当事人为自然人的，需提供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

份;当事人为法人的，需单位出具加盖财务专用章收据一份。

（4）收款人开户银行账号(收款人必须与当事人的名称一

致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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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如有代理人代为办理退费事宜的，还需提交：代理人

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代为办理退费事宜的授权委托书一份。

（二）司法救助

1、司法救助申请书。

2、身份证明。

3、原一、二审、再审法律文书复印件各1份。

3、困难证明材料。

十、申诉立案清单

1、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。

2、申诉书 3份。

3、原一、二审法律文书各 3份；经过人民法院复查或者再

审的，提交再审法律文书（通知书）各 3 份。

4、相关证据材料。


